




乌海市文体旅游广电局
关于印发《2022年全市广播电视和
网络视听工作要点》的通知

乌海广播电视台，各级融媒体中心：
现将《2022年全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22年2月28日 










2022年全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
工作要点

2022年全市广播电视工作的总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共享理念, 坚持科技引领,以迎接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主线,统筹宣传引导,推进媒体融合,丰富内容供给,优化公共服务,加强阵地管理,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高质量发展。
一、提升舆论引导能力
融合宣传内容、宣传方式、宣传媒体和内外宣传,全面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1.聚焦首要政治任务,保持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思想和领袖形象宣传的最强音,深入宣传阐释“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充分展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2.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为主线,加强议题设置、选题策划,会前、会中、会后宣传有序衔接,做到多角度阐释、深层次解读。
3.把握节点、突出重点,深入开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专题宣传,保持贯通全年的宣传声势。
4.完善重大风险防控机制,发挥权威媒体优势,履行主流媒体职责,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5.完善宣传工作创新机制,开展一项在全区有广泛影响力的宣传活动,打造一档在全区有一定示范性的宣传栏目,推出一批有亮点、有特色的宣传精品。
6.深入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强化网上网下协同,形成网上网下一体传播、各类媒体全面覆盖的宣传矩阵。
7.加快资源融合、精简精办,推进媒体内容、渠道、技术创新,巩固内容优势,拓展传播渠道。
8.加快网络视听媒体发展,深化网络视听平台“首页首屏首条建设 ”。
9.积极对接总局“视听中国播映工程”,扩大对蒙、俄广播电视媒体和节目交流。
二、推进新时代精品创作
通过政策引领、项目孵化、资金扶持、融资对接等方式方法, 推出一批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创作精品。
10.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切入点,组织开展“牢记嘱托”主题创作。
11.深入实施“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牵头创作1到2 部广播电视标杆作品。
12.建立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优秀选题和节目项目库, 实行入库项目常态调度、动态调整，每年至少创作1部重点作品。
13.加强精品创作,积极参与“内蒙古广播电视奖”评选活动。
14.扎实做好“我们的新时代”主题创作展播活动,集中展现新气象、新成效、新作为。
15.积极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优秀广播电视公益广告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三、加强阵地管理
牢记播出安全是工作底线和生命线，持续深入推进行业治理体系、安全保障体系、依法行政体系建设,坚决维护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阵地安全。
16.严格行业准入制度,认真落实播前审查、重播重审等播出审查工作机制,守好内容制作与播出关口。
17.开展违规广告整治活动,廓清文娱领域风气,坚决打击行业不良现象。
18.牢固法治意识、规矩意识,做好重要节目、重点活动审批报备工作。
19.开展春节、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全国两会、党的二十大安全播出专项行动,确保重要保障期安全播出万无一失。
20.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管控协调机制,推动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建设。
21.以开展"八五"普法活动为载体,营造浓厚的学习行业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制度规范氛围。
22.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深入开展全国科普日、科技活动周等活动,及时做好政策解读和知识普及等工作。


